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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函
地址：202201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承辦人：宋鑫濃
電話：02-24201122
電子信箱：sun0731@mail.klcg.gov.tw

受文者：民政處(自治行政科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基府綜法壹字第1130249835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11331P001518_1130249835_113D2067469-01.docx)

主旨：檢送113年9月24日本府113年度第22次法規審查小組委員

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各法規提案單位依會議紀錄決議確實核對修正提案資

料，於收受會議紀錄後2周內提請本府市務會議討論，並於

提請市務會議討論前，再行簽會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，

以維法規之正確性及嚴謹性。

二、依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，自治規則除法律或基於法

律授權之法規另有規定外，應於發布後函報中央各主管機

關備查，並函送各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

正本：方召集人定安、游委員蕙菁、黃委員雅羚、黃委員美瓏、林委員光彥、林委員家
祺、李委員荃和、莊委員惠媛、郭委員憲平、張委員元良、本府教育處(體健
科)、民政處(自治行政科)、社會處(長青及救助科)、基隆市衛生局(疾病管制
科)、基隆市文化觀光局(圖資科)

副本：黃科長宗馥(含紙本附件)、本府綜合發展處(法制科)(含紙本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